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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117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向武汉华信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四   

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过去12个月公司与武汉华信进行交易0次，累计交易金额0元。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评估报告以2016年6月30日为基准日，标的公司于2016年7月18日正式更名为

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创股份”）于 2016 年 10

月 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度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收购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关联董事刘永政、郭鹏回避表决。同意公司向

武汉华信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信”）收购其持有的四川青石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石建设”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公司持有武汉

华信 46%股权。同意公司与武汉华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使用自有资金 3,400

万元人民币收购青石建设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青石建设将成为公司全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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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永政为武汉华信董事，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郭鹏为武汉

华信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武汉华信为公司联营公司，公司持有其 46%股权，因

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刘永政、郭鹏在武汉华信任职，为本次交易

的关联董事。上述董事已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刘永政已在审计委员会审议过程中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委员

一致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的实施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永政为武汉华信董事，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郭鹏为武汉

华信董事长；武汉华信为公司联营公司，公司持有其 46%股权，因此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与武汉华信构成关联

关系，因此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上述董事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武汉华信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2月，法人代表：郭鹏，注册

资本：2,222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

大道 3号激光工程设计总部（一期）研发楼 3幢 6层 601号；营业范围：计算机

软、硬件及系统集成、电子信产品研制、开发、生产、安装、调试、技术服务；

仪器仪表（不含计量器具）、安防监控设备、自控设备及开发产品的批发兼零售；

通讯器材（专营除外）的批发兼零售；汽车零部件、配件及工具、机械设备及电

子产品的生产、安装、销售及服务；办公设备及耗材的批发兼零售。公司持有其

46%股权，武汉华信清源环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45%股权，青石创客（北

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其 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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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新技术软件企业，武汉华信致力成为专业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多年来深入扎根企业，在水务、汽车、电力行业为众多客户提供了优质服务。截

止 2016 年 9月 30日，武汉华信拥有自主研发软件著作权 27项。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武汉华信经审计的账面总资产 2,333.59 万元，净

资产 2,025.19 万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555.73 万元，净利润 202.83

万元；截止 2016年 6 月 30日，武汉华信未经审计的账面总资产 9,229.65 万元，

净资产 7,762.99 万元，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 538.88 万元，净利润-373.19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 3月，法人代表：何钊，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 56号附 10号；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设

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

公路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土石方工

程、防腐保温工程、环保工程、河湖整治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公路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钢结

构工程、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商品

批发与零售（以上目标不含前置许可目标，后置许可目标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

营）。 

标的公司前身为四川迪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2016年 7月 18 正式更名为

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具有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

壹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以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标

的公司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了审计，审计报告号为致同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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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 110ZC3807 号。经审计，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青石建设资产总

额 2,142.36 万元，资产净额 2,140.15 万元，2015 年 1 月-12 月营业收入 3.05

万元，净利润-19.36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四川青石资产总额 2,874.84

万元，资产净额 1,469.84万元，2016年 1月-6月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670.31

万元。 

（二）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北京中

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中同

华评报字（2016）第 776 号）。评估报告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采用收

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标的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1,469.84 万

元人民币，资产基础法确定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756.61 万元，

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286.77万元，增值率为 19.51%；收益法确定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价值为 3,450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1,980.16 万元，增值率

为 134.72%。                                              

1. 资产基础法评估说明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756.61 万元，比

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286.77万元，增值率为 19.51%。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

评估值主要增减值原因为：存货评估增值。存货中的苗木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高

于账面价值，造成消耗性生物资产评估增值；工程施工为企业已开工而尚未完工

的装修工程项目，本次评估工程施工过程中考虑了一定的成本净利润率导致评估

增值。 

2．收益法评估说明 

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3,450万元，

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1,980.16 万元，增值率为 134.72%。采用收益法确定

的评估结果主要增值原因为：账面值是从投入的角度反映的企业整体价值，而收

益法评估结果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反映企业整体价值，口径不同。收益

法包含了未来市场预期情况，所以导致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账面价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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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结果的选取 

委托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分别为：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1,756.61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3,450万元，两种方

法的评估结果差异1,693.39万元。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为：收益法从未来现金流

的角度出发，涵盖了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以及客户关系等诸多事项，而资产基础

法仅反映企业账面净资产的市场价值，故存在差异。  

收益法是通过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收

益法评估中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还包括客户资源、业务网

络、服务能力、经营理念等重要的无形资源。基于上述原因，本次评估选定收益

法评估结论为最终评估结论，收益法的评估值 3,450万元。 

本次交易的评估报告需国有资产有权审批机构备案。 

（三）交易定价 

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

值为 3,450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1,980.16万元，增值率为 134.72%。

主要由于账面值是从投入的角度反映的企业整体价值，而收益法评估结果是从企

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反映企业整体价值，口径不同。收益法包含了未来市场预

期情况，所以导致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账面价值增值。根据双方协商公司受让武汉

华信持有的四川青石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3,400万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协议的协议主体：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和武汉华信数

据系统有限公司（转让方）； 

交易标的：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内容：公司收购武汉华信持有的青石建设 100%股权； 

交易价格：3,400 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付款期限：《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10个工作日，受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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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支付交易款 20%即 680 万元；待工商手续变更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

支付剩余 80%交易款即 2,720万元。 

协议生效条件：自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和管理需求。公司收购青石建设后，公司拥有

了市政和房建施工总承包双一级资质，补足了工程建设总承包资质的短板，有利

于提升公司对外竞标的竞争力，大幅提高公司环保建设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为

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完善公司价值链。 

 

六、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

购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应表决董事 11名，

其中：关联董事刘永政、郭鹏按规定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9 名董事审议

并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审阅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认为： 

本次公司向关联方武汉华信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四川青石建设

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在工

程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有利于提升公司对外竞标的竞争力；本次收购由具有从事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客观、

独立、公正，公司参考评估结果确认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原则合理，定价公允；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并将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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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议，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向关联方武汉华信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四川青石建设

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在工

程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有利于提升公司对外竞标的竞争力；本次收购由具有从事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客观、

独立、公正，公司参考评估结果确认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原则合理，定价公允；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四）审计委员会的审阅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6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收购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刘永政已在审计委员

会审议过程中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委员一致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审计委员

会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向关联方武汉华信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四川青石建设

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在工

程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有利于提升公司对外竞标的竞争力；本次收购由具有从事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评估报告》，客观、

独立、公正，公司参考评估结果确认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原则合理，定价公允；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 

（五）保荐人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涉及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为“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首创股份环保工程

建设的发展和产业链的完善，且以评估值为定价依据，定价依据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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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阅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5．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6．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月 27日 

 

 

 

 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 会计师事务所的证券从业务资格证书； 

3. 评估公司的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